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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南橡胶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14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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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诉讼的案件事实 

2015 年，原告拟增资入股原宏丰实业（海南）有限公司[现海胶鲡海生态实

业（海南）有限公司]（以下简称“宏丰实业”），以获得宏丰实业 49%的股份。为

确定增资金额，原告、宏丰实业与被告一签订了《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》，为原

告增资入股宏丰实业事宜提供价值参考依据。 

2016 年 1 月，被告一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指出：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

年 10 月 31 日，宏丰实业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3,498.10 万元，评估值 4,358.16 万

元。 

2016 年 2 月，原告与宏丰实业原股东达成《增资协议书》，根据被告一出具

的评估报告确定持股 49%的增资额为 4,187.25 万元。 

2016 年 2 月、3 月，原告按照约定支付增资款合计 4,187.25 万元。 

2020 年 11 月，海口市美兰区政府委托海南鸿宇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鸿宇公司”）对原宏丰实业美兰基地地上附属物进行征收前评估并

出具了《评估分户表》，评估净值为 2,744.92 万元。鸿宇公司出具的《评估分户

表》与被告一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中对于房屋及宿舍、场内网管、围墙等建

（构）物面积、数量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，与鸿宇公司评估值相比，评估金额超

出 8,996,579.03 元。 

被告一在未进行现场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出具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原告依据该

报告进行了增资，导致了 4,408,323.7 元（8,996,579.03 元乘以原告增资 49%的

股权比例）的增资投入损失。由于被告一系被告二的分支机构，无独立法人地位，

被告一的民事责任应由被告二承担。瑞橡公司依据《合同法》、《资产评估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判决二被告赔偿损失。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 4,408,323.7 元； 

2、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保函费等由二被告承担。 

三、保全《民事裁定书》内容 

（一）冻结、查封、扣押中威正信（北京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名

下银行账户、不动产等，限额 2,205,000 元。 

（二）冻结、查封、扣押中威正信（北京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名下银行账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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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等，限额 2,205,000 元。 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，公司全资子公司瑞橡公司对二被告提起本次诉讼。

目前案件尚处于立案受理阶段，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。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2月23日 

 


